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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人民币20,000万元整）

●委托贷款期限：1年

●委托贷款利率：4.8576%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5年10月10日， 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 ）、 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唐山中润公

司” ）签署编号为“WTDK2015061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

唐山中润公司提供20,000.00万元的委托贷款。

公司向唐山中润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此委托贷款主

要用于唐山中润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贷款期限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10日

止，贷款利率为4.8576%，贷款期限一年。 公司本次向唐山中润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唐山中润公司向开滦财务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构成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放委托贷款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在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期限内，公司向

唐山中润公司提供不超过120,000.00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

唐山中润公司提供担保41,000.00万元，发放委托贷款40,000.00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

贷款剩余额度39,000.00万元。

二、委托贷款对象/借款人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主要办公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3号路南

注册资本：155,924.75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贺明

经营范围：焦炭、硫铵、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硫磺、甲醇、杂醇、液氧、苯、甲苯、二甲

苯、重苯、氢气、液化氮的生产销售。

唐山中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4.08%的股权；河北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5%的股权，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持有其0.92%的股权。 截至2014年末，唐山

中润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91,924.15万元，负债总额220,222.28万元，净资产171,

701.87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实现527,457.09万元， 利润总额实现1,205.70万元，净

利润989.41万元；截至2015年6月末，唐山中润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99,896.80

万元，负债总额233,600.34万元，净资产166,296.46万元，2015年1-6月营业收入实现

188,641.29万元，利润总额实现-4,893.01万元，净利润-5,608.17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公

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184,400.00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及参股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

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发

放委托贷款10,0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公司发放委托贷款71,000.00万元，为子

公司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13,4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

浩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80,0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发放

委托贷款4,000.00万元， 为参股公司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6,

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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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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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15]CP349号文注册，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45亿

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本公司于近日发行了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5康美CP002” ）。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0月9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

资券

简称 15康美CP002

代码 041555040 期限 366天

起息日 2015年10月9日 兑付日 2016年10月9日

实际发行总额 25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25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3.67%

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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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美国杜邦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与审议程序情况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乐叶” ）经与美国杜邦公司（以下简称“杜邦” ）充分协商，本着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于2015年10月12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联合营销、技术合作

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本协议属于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无需履行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

程序。

二、协议主要条款

（一）双方将在全球主要光伏市场展开合作，共同推广乐叶品牌及杜邦TMSolamet?

和杜邦TM特能?品牌；

（二）双方将在提高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效率和可靠性等相关领域展开技术合作；

（三）该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协议结束后双方可以书面方式

一致同意予以延期。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杜邦的战略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推广单晶品牌价值，促进高效单

晶产品研发工作的开展，提升单晶产品的效率和性能，符合公司在光伏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该项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的初步意向，具体合作内容应最终以双方对于上述各

类合作意向签订的具体书面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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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区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万元到

330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63.95万元。

（二）每股收益：-0.182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2015年1-9月，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市场供需形势，大幅加强去库存力度，积极开拓市场，经营

效率提高，产品销售同比上升；同时，强化成本控制，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升；由于近期人民币贬值、银

行同期利率下调，导致汇兑收益同比增加且利息支出减少，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5年三季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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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10月9日、10月12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

问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经核查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披露了《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等相关公告，上述事

项正在有序推进。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会近期有可能进行金额不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金融项目投

资。

2、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异

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宜。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睿康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夏建统先生问询并得到书面回复确

认，除已公告的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确认目前不存在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非公开发行事项及公司董事会近期有可能进行金额不超过

一亿元人民币的金融项目投资外，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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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反馈意见回复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50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论证分析和问题回复，2015年8月19日公开披露《兰太实业关于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并于次日报送中国证监会（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中国证监会口头反馈要求，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公开披露《兰太实业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之

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 ），并报送中国证监会。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初审会前口头反馈要求，

公司对《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中“重点问题一”的回复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其他问题的回复没有变化。

公司对“重点问题一”补充回复如下：

重点问题一：

申请文件显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26亿元，其中，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2.1亿元。

请申请人：（1）结合报告期内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应付（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科目对

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请结合目前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及银行授信情况，说明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

金的考虑及经济性；（2）说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

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同时，请申请人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请申请人

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上述重大

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范围，参照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1）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核查过程及结论，说明本次补充流动金额是否与现有资产、业务

规模相匹配，募集资金用途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本次发行是否满足《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3）对

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申请人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发

表意见。

回复：

一、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考虑及经济性说明

本次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将其中的2.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系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根据发行人目前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状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所做出的决定。 一方面，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性应收、应付科目及存货科目等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

采用销售百分比法可以测算出发行人存在一定的流动资金缺口，但受限于测算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测算结果尚不能完全反映发行人对于

流动资金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且远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日常经营运作严重依

赖于银行方面的资金支持，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负担较大，继续通过银行借款来补充流动资金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急需通过股权融资

调整财务结构，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以上两方面的具体分析如下：

1、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应付（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及应付票据）以及存货科目对流动

资金的占用情况，采用销售百分比法对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如下：

（1）对于未来三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估算：总体而言，发行人2012-2014年度合并报表之营业收入的增长情况良好，具体如下

表所示：

项 目 近三年平均值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11,952.38 271,687.80 201,273.14 162,896.20

营业收入增长率 18.94% 34.98% 23.56% -1.71%

发行人2012年度的营业收入与上一个年度相比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峻经济形势使得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环境

恶化，主要产品需求不旺且价格持续下滑。2013年以来，公司积极采取措施，以扭亏增盈为主线，以管理提升为契机，改变经营理念，深挖内

部潜力，使得生产经营情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公司现状以及过往的业绩情况，以20.00%作为发行人未来三年的增长

率指标。

（2）以最近三年的销售百分比平均值作为补充流动资金测算的参考值：

最近三年发行人经营性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应收票据 41,631.55 35,384.58 23,318.71

应收账款 27,111.52 22,908.90 22,133.43

预付款项 6,333.23 14,471.62 23,146.21

存货 43,968.82 45,281.70 43,286.43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119,045.11 118,046.80 111,884.79

应付票据 36,821.28 21,766.00 13,886.45

应付账款 42,452.46 47,159.78 65,307.20

预收款项 10,301.94 11,363.33 12,428.41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89,575.68 80,289.11 91,622.06

根据上表数据测算发行人最近三年的销售百分比平均值如下：

项 目

2014年所占

销售百分比

2013年所占

销售百分比

2012年所占

销售百分比

平均值

应收票据 15.32% 17.58% 14.32% 15.74%

应收账款 9.98% 11.38% 13.59% 11.65%

预付款项 2.33% 7.19% 14.21% 7.91%

存货 16.18% 22.50% 26.57% 21.75%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43.82% 58.65% 68.68% 57.05%

应付票据 13.55% 10.81% 8.52% 10.96%

应付账款 15.63% 23.43% 40.09% 26.38%

预收款项 3.79% 5.65% 7.63% 5.69%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32.97% 39.89% 56.25% 43.04%

（3）对于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根据以上结果，以2015-2017年度为预测期，运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发行人所需的流动资金如

下：

单位：万元

预测项目 2015年（E） 2016年（E） 2017年（E）

营业收入 252,033.55 302,440.26 362,928.31

经营性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39,669.04 47,602.84 57,123.41

应收账款 29,360.53 35,232.64 42,279.16

预付款项 19,936.10 23,923.32 28,707.98

存货 54,820.86 65,785.03 78,942.03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43,786.52 172,543.82 207,052.59

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27,632.69 33,159.22 39,791.07

应付账款 66,492.74 79,791.29 95,749.55

预收款项 14,338.36 17,206.03 20,647.24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08,463.79 130,156.55 156,187.86

经营性流动资产-

经营性流动负债：

35,322.73 42,387.27 50,864.73

2017年末预计数-2014年末实际数（流动资金缺口）： 21,395.30

注1：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系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盐化工的市场情况以及年末市场发展前景的基础上预测所得，不构

成盈利预测或承诺。 由于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江西兰太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预测低于上年度。

注2：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昆仑碱业的在建工程-100万吨纯碱项目完工投产，该项目是青海省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重

点项目，也系中盐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该项目截至2012年底的在建工程余额为24.21亿元，2013年完工转固。 由于

该项目规模较大且建设周期较长，因此报告期内与该项目相关的应付账款-应付工程、设备款等款项对发行人流动负债科目的影响较大，

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12.31/2014年

度

2013.12.31/2013年

度

2012.12.31/2012年度

应付账款总额 68,456.58 93,439.42 95,653.49

其中：应付工程款等 1,906.51 7,257.38 9,331.29

应付设备款等 24,097.62 39,022.26 21,015.00

a、一方面，由于上表所列示的这部分应付工程、设备款主要系前述100万吨纯碱项目相关的在建工程款项，与发行人日常的生产经营

并无直接联系，从资产负债表的对应关系上来看，一般来讲应付账款对应的主要为存货等流动资产科目，但发行人的这部分款项对应的则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科目），而并非存货科目；b、另一方面，该部分款项仅在上述在建工程的建设阶段暂时存

在，随着在建工程的完工结算，这部分款项将陆续清偿而不复存在。 因此，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所述，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进行测算时，发行

人对于应付账款中的这部分与在建工程相关的款项进行了剔除。

补充说明：发行人的100万吨纯碱项目系于2013年度内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的预转固，但相关的工程决算系于2014年12月份

完成，并于2015年6月份进行了整体验收，因此截至2014年底仍存在应付工程及设备款等款项尚未结清。

根据以上的测算，为保证公司的经营业务在未来三年内的平稳发展，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规模为2.14亿元，高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中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2.10亿元。 但事实上，受限于测算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测算结果尚不能完全反映发行人对于流

动资金的迫切需求，参见如下所述。

2、以上测算虽然反映出了发行人存在一定的流动资金缺口，但实际发行人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尚远不及此，因为一般性的流动资金

测算方式并未考虑到测算标的的短期负债等情况，而发行人恰恰是由于流动负债及短期借款过高而导致流动资金的周转较为困难，参见

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06.30/

2015年1-6月份

2014.12.31

/2014年度

2013.12.31

/2013年度

2012.12.31

/2012年度

流动资产 158,998.37 155,236.80 138,259.46 143,805.57

流动负债 388,016.95 366,493.04 375,508.84 303,266.57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29,018.58 -211,256.23 -237,249.38 -159,461.01

短期借款 132,910.00 129,624.32 128,020.00 132,42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5,750.00 45,400.00 76,100.00 32,000.00

短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流动负债：

43.47% 47.76% 54.36% 54.22%

其中，截至2015年6月30日，发行人的短期借款余额（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3.47%。

另外，从发行人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综合资产负债率也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且远远高于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参见

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发行人项目

2015.06.30/

2015年1-6月份

2014.12.31

/2014年度

2013.12.31

/2013年度

2012.12.31

/2012年度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61.83% 61.36% 60.23% 61.86%

资产负债率（合并） 80.12% 79.56% 78.63% 77.93%

利息保障倍数（倍） 0.79 0.65 1.13 0.70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资产负债率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云南盐化（合并） 002053 74.29% 74.06% 72.77%

盐湖股份（合并） 000792 71.61% 67.62% 58.32%

新都化工（合并） 002539 62.51% 56.92% 53.09%

三友化工（合并） 600409 67.13% 67.88% 64.70%

山东海化（合并） 000822 44.48% 61.67% 44.59%

平均（合并） 64.00% 65.63% 58.70%

发行人（合并） 79.56% 78.63% 77.93%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利息保障倍数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云南盐化 002053 1.52 1.14 -1.20

盐湖股份 000792 3.28 3.25 9.85

新都化工 002539 2.78 3.21 3.00

三友化工 600409 2.29 2.29 1.45

山东海化 000822 2.58 -7.91 -5.08

平均 64.00% 2.49 0.40

发行人 79.56% 0.65 1.13

注1：按照申银万国行业类的标准划分，发行人及云南盐化、三友化工及山东海化属于SW化工-SW化学原料细分行业，而盐湖股份及

新都化工属于SW化工—SW化学制品细分行业，参见以下第3点的补充说明。

注2：按照WIND行业类的标准划分，发行人及云南盐化、三友化工及山东海化属于WIND材料-WIND材料Ⅱ-WIND化工-WIND基

础化工细分行业，而盐湖股份及新都化工属于WIND材料-WIND材料Ⅱ-WIND化工-WIND化肥与农用化工细分行业，参见以下第3点

的补充说明。

发行人系一家集盐、盐化工、医药健康产业等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为以精制碘盐、特种工业盐、除钙洗

涤盐等为代表的盐产品，以金属钠、氯酸钠、纯碱等为代表的盐化工产品，以及以苁蓉益肾颗粒、复方甘草片、维蜂盐藻、天然胡萝卜素胶丸

等产品为代表的医药健康产业。 公司拥有我国湖盐行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工艺先进的成品盐生产线；拥有技术先进的盐化工产业基地，是

国内首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金属钠生产企业；其通过行业技术交流，联合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配套中试快堆建设成立国家863计划项目，

建成国内唯一一家年产500吨高纯钠生产线，拥有国内技术领先的100万吨/年纯碱生产线；同时，公司充分利用吉兰泰盐湖的特殊自然条

件，研究开发了生物盐藻养殖项目，成立自治区级盐藻种培训中心，建立国内最大的天然胡萝卜素养殖基地，是国内首家从盐湖中提取胡

萝卜素的企业。

但受制于历史等各方面因素，发行人自上市以来均未进行过资本市场方面的再融资行为，对于资金的需求主要依赖于银行借款、商业

信用、票据贴现等间接融资方式来解决，导致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6月30日，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80.12%）。

随着公司生产及销售规模的日益扩大，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已无法再满足公司对于资金支持的需求，且依照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水平

及银行授信情况，也已经不能在继续通过银行借款来补充流动资金。 另外，随着近年来公司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且项目投资的主要来源

为银行借款，尚未归还的银行借款所产生的利息直接影响了当期的损益状况，公司的财务费用负担日益增大，从而侵蚀了公司整体的盈利

水平。 2012年、2013年、2014年度及2015年上半年，发行人的财务费用-利息支出金额分别为10,285.18万元、15,492.32万元、29,356.57

万元及14,270.34万元，参见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06.30/2015年1-6

月份

2014.12.31/201

4年度

2013.12.31/20

14年度

2012.12.31/20

14年度

短期借款 132,910.00 129,624.32 128,020.00 132,420.00

长期借款 71,887.50 95,250.00 112,150.00 185,95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5,750.00 45,400.00 76,100.00 32,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70,312.21 47,195.16 26,424.31 13,624.72

借款总余额： 310,859.71 317,469.48 342,694.31 363,994.72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14,270.34 29,356.57 15,492.32 10,285.18

当期利息资本化金额 -- -- 10,948.14 15,845.12

利息合计数： 14,270.34 29,356.57 26,440.46 26,130.30

3、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包括补充流动资金2.10亿元）对发行人总体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对

比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1）按照申银万国行业类的标准划分，发行人属于SW化工-SW化学原料细分行业，该细分行业全部上市公司（未作任何剔除）最近

一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及与发行人资产负债率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资产负债率

2015.06.30 2014.12.31

1 *ST金路 000510.SZ 54.09% 55.92%

2 金浦钛业 000545.SZ 29.52% 23.20%

3 英力特 000635.SZ 12.26% 10.63%

4 远兴能源 000683.SZ 54.57% 56.22%

5 双环科技 000707.SZ 85.95% 85.31%

6 山东海化 000822.SZ 37.23% 44.48%

7 云南盐化 002053.SZ 74.48% 74.29%

8 中泰化学 002092.SZ 69.69% 67.76%

9 湘潭电化 002125.SZ 77.10% 74.00%

10 天原集团 002386.SZ 70.16% 70.97%

11 卫星石化 002648.SZ 55.52% 53.39%

12 国资材料 300285.SZ 20.29% 14.73%

13 新疆天业 600075.SH 40.22% 44.94%

14 *ST明科 600091.SH 81.86% 76.38%

15 城市传媒 600229.SH 57.17% 59.36%

16 太化股份 600281.SH 71.44% 71.97%

17 *ST南化 600301.SH 117.04% 115.25%

18 红星发展 600367.SH 29.17% 26.28%

19 三友化工 600409.SH 66.72% 67.13%

20 氯碱化工 600618.SH 62.65% 60.79%

21 *ST金化 600722.SH 77.04% 75.38%

22 内蒙君正 601216.SH 57.44% 46.82%

23 和邦生物 603077.SH 39.96% 47.96%

平均值 58.33% 57.53%

发行人 80.12% 79.56%

注：以上表格所列示的资产负债率指标均为合并口径，数据来源于相应的定期报告。

（2）按照WIND行业类的标准划分，发行人属于WIND材料-WIND材料Ⅱ-WIND化工-WIND基础化工细分行业，该细分行业全部

上市公司（未作任何剔除）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及与发行人资产负债率的对比情况如下表：

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资产负债率

2015.06.30 2014.12.31

1 *ST金路 000510.SZ 54.09% 55.92%

2 金浦钛业 000545.SZ 29.52% 23.20%

3 渝三峡A 000565.SZ 27.34% 33.11%

4 天茂集团 000627.SZ 31.90% 29.35%

5 英力特 000635.SZ 12.26% 10.63%

6 茂化实华 000637.SZ 31.07% 26.15%

7 远兴能源 000683.SZ 54.57% 56.22%

8 沈阳化工 000698.SZ 63.14% 58.84%

9 双环科技 000707.SZ 85.95% 85.31%

10 山西三维 000755.SZ 74.22% 70.28%

11 美达股份 000782.SZ 46.23% 49.68%

12 方大化工 000818.SZ 18.38% 23.83%

13 岳阳兴长 000819.SZ 14.03% 13.54%

14 山东海化 000822.SZ 37.23% 44.48%

15 国风塑业 000859.SZ 28.38% 27.52%

16 南方汇通 000920.SZ 29.70% 30.57%

17 中粮生化 000930.SZ 65.70% 54.78%

18 佛塑科技 000973.SZ 58.04% 57.03%

19 大庆华科 000985.SZ 15.37% 20.97%

20 鸿达兴业 002002.SZ 73.90% 70.94%

21 传化股份 002010.SZ 49.47% 50.56%

22 久联发展 002037.SZ 72.22% 70.85%

23 云南盐化 002053.SZ 74.48% 74.29%

24 江山化工 002061.SZ 63.83% 61.68%

25 黑猫股份 002068.SZ 69.63% 77.92%

26 中泰化学 002092.SZ 69.69% 67.76%

27 南岭民爆 002096.SZ 30.18% 32.05%

28 沧州明珠 002108.SZ 35.22% 35.41%

29 兴化股份 002109.SZ 42.26% 39.78%

30 安纳达 002136.SZ 46.16% 42.80%

31 中核钛白 002145.SZ 58.28% 59.24%

32 红宝丽 002165.SZ 40.94% 41.97%

33 宏达新材 002211.SZ 30.75% 32.58%

34 三力士 002224.SZ 7.87% 8.31%

35 江南化工 002226.SZ 23.01% 24.73%

36 北化股份 002246.SZ 30.27% 29.70%

37 联化科技 002250.SZ 33.30% 39.84%

38 彩虹精化 002256.SZ 56.28% 54.18%

39 大东南 002263.SZ 28.19% 25.69%

40 乐通股份 002319.SZ 44.94% 38.09%

41 普利特 002324.SZ 40.36% 29.58%

42 同德化工 002360.SZ 22.55% 25.38%

43 神剑股份 002361.SZ 34.79% 35.33%

44 天原集团 002386.SZ 70.16% 70.97%

45 多氟多 002407.SZ 48.91% 47.68%

46 龙星化工 002442.SZ 61.54% 64.02%

47 康得新 002450.SZ 57.36% 55.62%

48 百川股份 002455.SZ 63.46% 61.54%

49 雅化集团 002497.SZ 19.01% 18.79%

50 浙江众成 002522.SZ 29.79% 21.80%

51 万昌科技 002581.SZ 3.04% 2.61%

52 双星新材 002585.SZ 11.12% 8.88%

53 金禾实业 002597.SZ 38.22% 36.66%

54 佰利联 002601.SZ 57.49% 51.21%

55 道明光学 002632.SZ 8.59% 14.01%

56 赞宇科技 002637.SZ 39.78% 35.67%

57 卫星石化 002648.SZ 55.52% 53.39%

58 康达新材 002669.SZ 17.81% 19.78%

59 顺威股份 002676.SZ 37.95% 37.96%

60 宏大爆破 002683.SZ 37.61% 37.89%

61 光华科技 002741.SZ 21.23% 47.55%

62 永东股份 002753.SZ 24.54% 37.63%

63 国恩股份 002768.SZ 41.13% 53.58%

64 天龙集团 300063.SZ 48.51% 39.34%

65 双龙股份 300108.SZ 29.43% 29.88%

66 青松股份 300132.SZ 42.47% 43.05%

67 天晟新材 300169.SZ 36.65% 34.01%

74 同大股份 300321.SZ 23.93% 23.93%

75 德威新材 300325.SZ 58.73% 56.30%

76 科恒股份 300340.SZ 11.78% 13.57%

73 裕兴股份 300305.SZ 3.84% 3.98%

68 元力股份 300174.SZ 27.04% 30.33%

69 纳川股份 300198.SZ 37.22% 27.82%

70 高盟新材 300200.SZ 7.78% 8.53%

71 银禧科技 300221.SZ 43.42% 42.10%

72 金力泰 300225.SZ 18.10% 21.73%

77 联创股份 300343.SZ 79.03% 40.63%

78 科隆精化 300405.SZ 55.44% 55.58%

79 道氏技术 300409.SZ 26.09% 30.78%

80 强力新材 300429.SZ 7.08% 28.81%

81 清水源 300437.SZ 13.82% 23.47%

82 乐凯新材 300446.SZ 16.94% 25.97%

83 杭州高新 300478.SZ 24.12% 42.33%

84 蓝晓科技 300487.SZ 16.25% 19.33%

85 皖维高新 600063.SH 48.52% 48.02%

86 新疆天业 600075.SH 40.22% 44.94%

87 澄星股份 600078.SH 65.14% 62.00%

88 *ST明科 600091.SH 81.86% 76.38%

89 乐凯胶片 600135.SH 7.56% 15.29%

90 兴发集团 600141.SH 71.79% 69.07%

91 金发科技 600143.SH 41.44% 40.52%

92 巨化股份 600160.SH 20.56% 18.69%

93 嘉化能源 600273.SH 46.88% 42.65%

94 亿利能源 600277.SH 51.63% 50.85%

95 太化股份 600281.SH 71.44% 71.97%

96 *ST南化 600301.SH 117.04% 115.25%

97 亚星化学 600319.SH 94.87% 90.60%

98 天利高新 600339.SH 78.00% 72.92%

99 三友化工 600409.SH 66.72% 67.13%

100 时代新材 600458.SH 72.27% 71.28%

101 中化国际 600500.SH 56.43% 52.30%

102 氯碱化工 600618.SH 62.65% 60.79%

103 金瑞矿业 600714.SH 54.96% 63.75%

104 *ST金化 600722.SH 77.04% 75.38%

105 云维股份 600725.SH 97.70% 95.23%

106 江苏索普 600746.SH 22.60% 21.76%

107 丹化科技 600844.SH 50.05% 51.12%

108 雷鸣科化 600985.SH 21.27% 20.28%

109 内蒙君正 601216.SH 57.44% 46.82%

110 滨化股份 601678.SH 34.97% 35.69%

111 宏昌电子 603002.SH 27.94% 35.53%

112 万盛股份 603010.SH 21.07% 25.01%

113 石大胜华 603026.SH 43.07% 50.59%

114 和邦生物 603077.SH 39.96% 47.96%

115 亚邦股份 603188.SH 19.37% 20.81%

116 雪峰科技 603227.SH 43.34% 39.16%

117 立霸股份 603519.SH 25.07% 37.31%

118 氯碱B股 900908.SH 62.65% 60.79%

119 丹科B股 900921.SH 50.05% 51.12%

120 大化B股 900951.SH 66.80% 63.23%

平均值 42.82% 43.09%

发行人 80.12% 79.56%

注：以上表格所列示的资产负债率指标均为合并口径，数据来源于相应的定期报告。

（3）综合以上两表格所列示的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具体情况，假设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总额7.26亿

元（包括补充流动资金的2.10亿元）全部到位的话，以发行人2015年半年报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不考虑发行费用），发行人的资产负债

率约为72.43%，该数字仍远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这同样也反映出了发行人对于流动资金的渴求。（参见下表所示）

项 目 金额/指标

发行人_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前：

总资产（2015.06.30） 683,503.58

总负债（2015.06.30） 547,616.46

资产负债率（2015.06.30） 80.12%

发行人_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后：

总资产（测算） 683,503.58

总负债（测算） 547,616.46

资产负债率（测算） 72.43%

SW化学原料全部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值 42.82%

WIND基础化工全部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值 58.33%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将其中的2.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系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根据发行人目前的财

务状况及经营状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所做出的决定，该等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合理、必要的，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匹配，且从目前

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及银行授信等情况来看，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已无法再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继续通过银行借款来补充流动资

金已不现实，发行人急需通过股权等直接融资方式来从一定程度上优化财务结构，缓解资金压力，并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交易情况说明，以及未来三个月

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

修订）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标准，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即2015年2月10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外，发行人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行为。 另外，除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做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外，发行人未来三

个月内也暂不存在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相关计划。

综上所述，发行人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同时，发行人也承

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不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借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三、保荐机构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本保荐机构核查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股东大会决议等文件；检查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和财务

报告、银行贷款合同和授信情况，发行人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以及发行人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等事项；并实地走访了发行人主要在

建工程建设现场和生产经营现场，深入了解了公司现有的生产规模和资金需求等情况。

2、根据以上所述的核查过程及相关分析，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所进行的间

接融资也已经达到了较高额度，但仍存在一定的营运资金缺口，亟待通过股权等直接融资方式来从一定程度上优化财务结构，缓解资金压

力，并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流金额与其现有资产、业务规模是相匹配的，募集资金用途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满足《上司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对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的有关规定。

3、经过以上所述核查过程及相关分析，本保荐机构认为：申请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即2015年2月10日）前六个月

起至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行为；未来三个月内，除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做

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外，也暂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行为。综上所述，发行人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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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491,81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31.634

(四) 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址http://www.chinaclear.cn）

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李挺因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西宏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477,116 99.995 14,700 0.005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西宏

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350,000 95.97 14,700 4.0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卫国和邓晴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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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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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冀斯巴鲁大厦C座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93,792,30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0.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第三届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召开，并于2015年9月2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10月12日

以公司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李金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长庞庆华、董事贺静云、贺立新、独立董事

张毅、高志谦、苏珉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徐艳萍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93,765,004 99.99 25,800 0.01 1,500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静芳、丁锋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

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2日


